
敬啟者： 
 

建築物/構築物確實需要維修保養，歡迎當  局 / 署透過招牌監管制

度，實施五年檢核招牌的行政方法，使合法合規的招牌可以安全地長

存下去，減低附近居民的潛在危險。 
 

我們早已表明任何豁免或有條件豁免措施(參觀附件1)，等同姑息或

承認，越早違規違法去霸佔最有利位置建造招牌的「不當行為」。 
 

我們不同意，當  局 / 署擴展小型工程監管制度下的檢核計劃，實

施在招牌監管制度上。 
 

墾請小組委員參閱； 

 

1.   我們的意見附件1； 
 

2.   屋宇署，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

考APP - 126，附錄A及附錄B節錄於附件2；及 
 

3.   屋宇署，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

考APP - 147，附錄D節錄於附件3。 
  

此至 

 

2013年建築物(小型工程)(修訂)規例》及  

《〈2012年建築物法例(修訂)條例〉 

(生效日期)公告》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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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yattung.hk@gmail.com 

2013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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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前言： 
 
長久以來，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環環緊扣，是相當牢固的法例，當

使用者、建造者和執法者均遵守該法例，該法例可說是萬無一失。現

實中，使用者往往為一己之欲破壞法規，建造者亦不惜違反法規，執

法者墨守成規執法速度遠低於僭建速度。 
 
2011年3月為期10年的清拆僭建物的執法行動已經完結，該執法行動

主要針對樓宇外牆的鐵籠及花架、單梯樓宇的天台違例構築物等，在

2011年6月20日討論文件CB(1)2487/10-11(01)中屋宇署的描述稱，

全港大部份對公眾安全有較高風險或對生命財產明顯構成威脅或迫

切危險的僭建物均已拆除。該文件亦描述2000年2月時，全港僭建物

的總數估計大約有800 000個，至2011年3月底，為期10年的行動中

已確認及清拆超過400 000個僭建物。但該文件並無描述這10年新增

僭建物的數據，該文件只有屋宇署估計，全港約有190 000個違例招

牌及大量僭建物仍然存在。並修訂自2001年開始採用的僭建物執法

政策，採用「需優先取締」僭建物的執法次序。可見清拆全港僭建物

的執法行動成效不彰。 
 
我們認為，現時社會意見要以更嚴厲態度對付僭建物，可惜當局對清

拆僭建物的政策，已經顯示有節節敗退之象，長遠而言，屋宇署亦難

採取嚴厲和積極的淸拆程序或行動，以下將會列出近年及往後的修訂

政策對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 的影響。 
 
1. 第 123 章附屬法例 N《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下 “ 家居小型

工程檢核計劃 ＂，可以保留 123N，所訂明的三類小型僭建物（即

晾衣架、簷篷及冷氣機支承構築物／金屬支架）。對於這些已獲檢

核的小型工程項目，除非日後變得危險，否則屋宇署不會向其採

取執法行動予以清拆。 
 

123N 下的家居小型工程檢核計劃，已經反映出當局沒有能力控制

僭建物的增長，使用行政方法，取得立法會同意，在訂明符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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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規定下，有三種常見的僭建物在有條件下獲得保留，該三種常

見僭建物的總數，遠遠超出 19 萬個違例招牌數目(另外的電郵中

描述我們對 123N 及 123P 的意見)。表面上大仁大義，實際上當

局不敢正視僭建問題，以豁免模式解決僭建問題，在不經不覺下

已經動搖第 123 章的基礎，很大可能走上歧途。 
 

值得一提，我們注意到，這種豁免模式不單純出現於發展局，食

衛局對存在已久的違規違法的骨灰龕的傾向，亦出現相類似的豁

免模式。如這是政策局對問題相當複雜， 並涉及多個不同的範疇

時，採用相類似的豁免模式，豁免違規違法的行為，牢固的香港

法例，將會受到嚴重挑戰。 
 
2. 「新界村屋僭建物申報計劃」由 2011 年 4 月 1 日展開，至 9 月

26 日宣佈將期限延長 3 個月，至 12 月 31 日止。儘管『申報計劃』

並不適用於違例情況嚴重和具較高潛在風險的僭建物，並以「分

類規管、按序處理」的手法來處理新界村屋的僭建問題。 但暫緩

或延長對僭建物的執法工作，正正是打擊第 123 章的基礎，已經

步入歧途。 
 
3. 當局正計劃引進一項「招牌監管制度」，類似家居小型工程檢核計

劃，對某些現存違例招牌，如符合訂明的安全規定，可予保留續

用，而日後亦需定期進行安全驗證，以確保安全。 
為此，我們強烈要求當局，終止研究“招牌監管制度＂的議案，或

全面修訂草議中的“招牌監管制度＂法例，避免嚴重摧毀第 123 章

的基礎。(稍後將會主要論述) 

 
4. 按現時當局對僭建物態度及政策推進，有理由相信往後當局處理

違例僭建物的發展為； 
如符合訂明的安全規定，有條件保留新界村屋明顯的僭建物； 
如符合訂明的安全規定，有條件保留處所內違規分間單位(俗稱劏

房)；及 
甚至樓高三層以下的樓宇，如符合訂明的安全規定，並加容忍性

罰款，有條件保留處所違規的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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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當局向立法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 CB(1)287/12-13(06) 文件預告擬

議的「招牌監管制度」草案，我們對文件的內容及描述有相當大的保

留。 
 
先回應 CB(1)287/12-13(06) 文件針對違例招牌的執法行動； 
 
(節錄)「估計現時全港約有 19 萬個違例招牌。大部分招牌現正由商

戶使用。2012 年 1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間，屋宇署已接獲 1,035
宗有關違例招牌的舉報，並就違例招牌發出 157 張清拆令，並有 105
個違例招牌被清拆。 
 
如招牌是為該人而豎設的（即物主），有關清拆令需送達該人。如不

能尋獲該人，屋宇署才根據第 24(2)(c)(ii) 條的規定，將有關清拆令

送達在該違建招牌出租的情況下可收取租金或其他金錢代價的人。如

不能尋獲第 24(2)(c)(i)條及 24(2)(c)(ii)條所提述的人，屋宇署才會按

照第 24(2)(c)(iii)條的規定，將有關清拆令送達豎設該違建招牌所在的

土地或處所的擁有人。(節錄完)」 
 
全港約有 19 萬個違例招牌，數目龐大，大部份為商業用途，其中一

部份有出租的情況及可收取租金或其他金錢代價，明顯地，招牌是經

濟活動的產物，不是與民生有直接關係，反而對公眾構成潛在危險。

文件亦顯示出有 1,035 宗的舉報，相信沒有舉報的數目遠超此數，而

有 50 多個(即 33%)沒有主動遵循清拆令，不合作的比率相當高，究

竟清拆令是否有其作用，令人存疑。 
 
回應 CB(1)287/12-13(06) 文件，檢核的 5 年有效期。 
為保障公眾安全，我們當然同意在符合現行法例下的招牌需要檢核。

至於違例招牌，我們認為始終需要清拆，捍衛香港法例第 123 章的

精神。(稍後將會在建議中論述) 
 
回應 CB(1)287/12-13(06) 文件，技術標準。 
我們同意技術標準的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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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CB(1)287/12-13(06) 文件，實施計劃。 
(節錄)12. 與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訂明建築工程一致，招牌監管制度

只適用於在指定日期前已豎設的違例招牌，我們建議將制度的生效日

期定為該指定日期。新措施預期會在 2013 年内實施。(節錄完) 
 
文件內的「指定日期前」是指「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全面實施時(即
2010 年 12 月 31 日前) 嗎？還是另有所指。如指是「小型工程監管

制度」全面實施時，誰人可以界定該招牌是在 2010 年 12 月 31 日前

已經存在，除非屋宇署在 2010 年 12 月 31 日時，一天內記綠全港接

近 20 萬個招牌。 
 
主體回應 
 
「第 123 章旨在就建築物及相關工程的規劃、設計和建造訂定條文，

就使危險建築物及危險土地安全訂定條文，就為防止建築物變得不安

全而對建築物作定期檢驗及相關修葺訂定條文，以及就相關事宜訂定

條文。(由 2011 年第 16 號第 3 條修訂) 
香港法例第 123 章第 2 條的釋義，招牌 (signboard) 指只是為展示

任何廣告、作出任何公佈或通知或展示任何視像或其他資料的目的而

豎設的展示板、構架、棚架或其他構築物； (由 2004 年第 15 號第 2
條增補) 」 
 
違例招牌，可以理解是未經建築事務監督同意下開展的建築工程或小

型工程，屬於僭建物，即違反香港法例第 123 章的條文。豁免或有

條件豁免，等同向僭建物/僭建者投降。 
 
此外，招牌具有商業用途的特質，相信違例廣告招牌大部份出現在舖

位，其次為商業樓宇、工廠大廈、工貿大廈及貨倉，從差餉物業估價

署截至 2012 年 4 月 1 日資料顯示(註 1)，各地區的已估價的舖位只有

111 380 個, 假如不扣除指定豁免工程第 10 項及合法舖位的廣告招

牌，尚有接近 80 000 個違例廣告招牌建造於其他處所上，實在令人

難以相信。惟一可以解釋的是，部份舖位建造超過一個違例廣告招牌。 
 
(註 1)     各地區的已估價的舖位 111 380, 商業樓宇 14 192，寫字樓 75 626, 

工貿大廈 4 134，工廠大廈 92 546, 貨倉 2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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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任何豁免或有條件豁免，等同承認； 

越早違規霸佔在最有利位置違例招牌的擁有人及建造者；及 

堅持不清拆違例招牌的擁有人及建造者；等人士 

全部都具有聰明才智的聰明人。 

 

反之，在過去； 

一些違例招牌，儘管符合現時當局擬議的安全標準或安全規格，在自

願或非自願下，拆除違例招牌的擁有人； 
 
按照當時法規並使用大量資源，聘任認可人士，並取得建築事務監督

下，開展招牌工程的擁有人； 
 
想按照法規申請建造招牌，但在違例招牌霸佔的限制下，如招牌與招

牌距離、無法在最理想的地方設置招牌支架，違例招牌太多不獲業主

/業委會接納者；及 
 
沒有資源聘任認可人士，放棄或拒絕建造違例招牌的人士；等 
 
這些守法規行事的人士，全部都是蠢才，俗一點說是「傻仔」。 
 
 

以下是一些建議，希望貴局能詳加考慮， 

 

清拆違例招牌 

儘管需要 5-10 年時間，耗費數拾億元(190000 個 x 10000-20000

元)，當局應； 

制定清拆違例招牌的時間表；及 

放棄過去個案式清拆方法，使用整條街道或分小區的清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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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招牌的牌照費 
 
一些招牌，特別是伸出式招牌，更佔用公眾的立體空間。視像招牌及

可容易更換展示面的招牌，往往有收取租金或其他金錢代價的情況。

商業自用者多數為靠牆式招牌、位於三層高以下建築物屋頂的招牌、

固定於地面上的戶外招牌以及位於露台或簷篷上或底部之下的招牌。 
廣告招牌具有商業用途的特質，是生財工具的一部份，應考慮制定分

級收取牌照費用。除每 5 年檢核外，每年可追蹤該廣告招牌的實際擁

有人或使用者，如加上該廣告招牌的近照，作為發牌條件，亦可幫助

屋宇署瞭解該廣告招牌的近況，至於如何分級收取牌照費用，我們無

詳細意見，只有大綱，期望貴 局能接納建議，並廣泛諮詢公眾人士。 
 
分級收取牌照費用的大綱如下， 
A.基礎. 按每平方米 100 元計算； 
 
B.展示面，1.一面 x1 倍，2.兩面 x2 倍 ，3.三面 x3 倍，4.四面 x4 倍， 

 5.立體 x5 倍； 
 

C.用途，1.自用 x1 倍，2.有金錢代價 x3 倍； 
 
D.佔用空間，1 沒有佔用公眾空間 x1 倍，2.有佔用公眾空間 x5 倍。 
 
E. 類型，1.靠牆式招牌 x1 倍；2. 地面上的戶外招牌 x2 倍， 

3.露台或簷篷上或底部之下的招牌 x3 倍，  
4.屋頂的招牌 x3 倍，5.視像招牌 x4 倍，6.伸出式招牌 x4
倍；及 
 

F.照明(可考慮或引入) ，1.沒有照明，2. 內置照明(不包括視像招牌) 
3. 外置照明。 
 

例子 1，最低牌照費為 A(１平方米)XB1XC1XD1XE1， 
( 1X100 元)X1X1X1X1=100 元， 

1 平方米 X100 元，一面 x1 倍，自用 x1 倍，沒有佔用公眾空

間 x1 倍，靠牆式招牌 x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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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2，最高牌照費為 A(40 平方米)XB5XC2XD2XE6， 
( 40X100 元)X5X3X5X4=1200000 元 

40 平方米 X100 元，立體 x5 倍，有金錢代價 x3 倍，有佔用

公眾空間 x5 倍，伸出式招牌 x4 倍。 
 

例子 3，估計往後自用趨勢(鬧市)，A(20 平方米)XB1XC1XD1XE5， 
( 20X100 元)X1X1X1X4=8000 元 

20 平方米 X100，一面 x1 倍，自用 x1 倍，沒有佔用公眾空

間 x1 倍，視像招牌 x4 倍。 
 

例子 4，估計往後有金錢代價的趨勢(鬧市)， 
A(20 平方米米)XB1XC2XD1XE5， 
( 20X100 元)X1X3X1X4=24000 元 
20 平方米 X100，一面 x1 倍，有金錢代價 x3 倍，沒有佔用

公眾空間 x1 倍，視像招牌 x4 倍。 
 

需考慮 
 
先審議後定立的空窗期。我們認為在可能的條件內，應先定立後審議。 
 
界定廣告招牌的擁有人，個人、公司、團體、機構、法團的法律責任。 
 
如屋宇署已經掌握違例廣告招牌擁有人/使用者的資料，在未承諾清

拆違例廣告招牌前，拒絕該人士/公司的申請。 
 
已經存在的合法廣告招牌的牌照費。我們認為在下列的措施，可以解

決該問題，先決條件是，屋宇署已經掌握合法廣告招牌的擁有人或使

用人及該廣告招牌展示面的資科，現已存在的合法廣告招牌在拆卸重

建、改動、加建或更換展示面後，需繳付牌照費。 
 
修訂招牌的位置及尺寸規定 
 
在往後 20、30 年內，香港的樓宇只會越來越多，廣告招牌根本沒有

下降趨勢，為進一步保障公眾安全，建議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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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伸出式廣告招牌與伸出式廣告招牌的側向距離修訂為最少4米； 
2. 將街道兩旁伸出式廣告招牌與伸出式廣告招牌的淨距離修訂為最

少 6 米； 
3. 將伸出式廣告招牌不得伸越主建築界 4.2 米以上或街道中間線，

修訂為不得伸越主建築界 3 米以上及不得伸越最近行人道的行車

道中間界線； 
4. 將伸出式廣告招牌展示面 20 平方米以上計入總樓宇面積； 
5. 將其他廣告招牌展示面 40 平方米以上計入總樓宇面積；及 
6. 為屋宇署能有效掌握廣告招牌的資料，建議任何廣告招牌在建造

前，均需向屋宇署申請或備悉，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 10 項( 廣告

招牌 )。 

 
需考慮 

 
已經存在的合法廣告招牌的位置及尺寸規定。我們認為在下列的措

施，可以解決該問題，先決條件是，屋宇署已經掌握合法廣告招牌的

擁有人或使用人及該廣告招牌展示面的資料，現已存在的合法廣告招

牌在拆卸重建、改動、加建時，需按新規定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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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根據屋宇署作業備考 APP126 招牌的建造規定顯示，該

作業備考只顧及技術層面。對於採用快速審批制度申請的廣告招牌，

完全沒有正視對附近居民的影響，特別是設置外置照明及視像廣告招

牌。 
 
我們注意到在作業備考 APP126 附錄 B 第 1 部－呈交文件內有兩段，

顯示樓宇正面及鄰近範圍的實地照片及業主立案法團及/或管理公司

的名稱及地址，但不明白其用意，是否需要得到業主立案法團及/或
管理公司的同意及不影響鄰近居民，屋宇署才批出批准圖則。如是

者，應引入快速審批制度申請的廣告招牌。 
 
總結： 
 
總而言之，法、理也不容豁免或有條件豁免違例廣告招牌，強行施政

也難服眾，儘管使用公帑拆卸違例招牌，總比加深官民矛盾來得要

好，懇請貴 局收回該計劃「招牌監管制度」或全面修訂草擬中的「招

牌監管制度」法例。 
 
如上述清拆違例招牌，制定招牌的牌照費，修訂招牌的位置及尺寸規

定的建議可以落實，廣告招牌的數目將比現時下降，特別是伸出式招

牌，而且相信自行清拆廣告招牌的數目會增加，原因是愈早通過正式

程序興建廣告招牌，愈早佔據有利的位置。 
 
在主體回應中有一段描述「想按照法規申請建造招牌，但在違例招牌

霸佔的限制下，如招牌與招牌距離、無法在最理想的地方設置招牌支

架，違例招牌太多不獲業主/業委會接納者。」只要法例容許，這類

人士當然願意幫忙拆除障礙物。 
 
此致 
 
發展局(規劃及地政 2) 
devbenq@devb.gov.hk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yattung.hk@gmail.com 

2013-02-03 







附件3 

附錄D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47）  

在招牌展示小型工程呈交編號或屋宇署參考編號的標準及指引  

建築事務監督極力建議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及註冊一般建築承建

商，在根據簡化規定而豎設或改動的招牌及事先已獲得建築事務監督

批准及同意而豎設或改動的招牌上，分別展示小型工程呈交編號及屋

宇署參考編號，以識別上述招牌與違例招牌。展示這些編號的標準及

指引如下： 

  

1. 在以下情況時，應以黑色英文字母及數目字，配以白色底色（亦

即白底黑字）： (i) 在根據簡化規定而豎設的招牌上，應展示其小

型工程呈交編號，例如MW101212345； (ii) 在事先已獲得建築事務

監督批准及同意而豎設或改動的招牌上，應展示其屋宇署參考編號，

例如BD 2/9876/10 或BD 2-3/9876/10(6)；及(iii) 如在上文(i)及

(ii)段所述的招牌進行改動（除只更換招牌的展示面外），應先除去

原有的編號，展示新的編號，以免混淆。 

 

2. 如在那些沒有獲得批准或並非根據簡化規定而豎設的現存招牌

上，進行任何改動招牌或更換招牌的展示面的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呈

交編號應以黑色英文字母及數目字，配以黃色底色（亦即黃底黑字）。 

 

3. 所有英文字母應為大寫。所有英文字母及數目字的高度應不少於

35毫米及應為“Arial＂字體，如下圖所示： 

4. 上述編號應展示在耐用物料上及穩妥地固定在招牌上的當眼位

置，以便能從下列建議的地方看見： (i) 如屬伸出式招牌、豎設於

露台／簷篷上或懸掛於露台／簷篷底部下的招牌或固定於地面上的

招牌，應從最近的行人路或行人徑可看見； (ii) 如屬靠牆招牌，應

從最近或對面的行人路或行人徑可看見；及 (iii) 如招牌是豎設於

大廈的屋頂上，應從大廈的主天台可看見。 （2010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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